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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2/T 1692-2010《机动车维修业开业条件》分为6个部分： 

——第1部分：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第2部分：汽车快修业户 

——第3部分：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第4部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企业 

——第5部分：摩托车维修业户 

——第6部分：轮式专用机械车维修企业 

本标准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规定。 

本部分为DB32/T 1692-2010的第5部分。 

本部分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苏州市运输管理处、南通市运输管理处、

盐城市运输管理处、宿迁市运输管理处。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汪学君、田永生、范健、李云飞、闫枫逸、蔡健、吴勇、张玮、肖学南、

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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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 5 部分:摩托车维修业户 

1   范围 

本标准制订了摩托车维修业户的人员、组织管理、生产、环境保护、设施、设备等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维修业户，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摩托车维修业户行政许可和管理的依

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8189-2000     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 21338          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从业资格条件 

DB32/T 1227         机动车维修服务质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摩托车维修业户 the enterprises for motorcy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有能力对摩托车各个总成及主要零部件进行各级维护、修理或更换，使摩托车的技术状况和

运行性能完全（或接近完全）恢复到原车的技术要求，并符合相应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业户。 

4   人员条件 

4.1  维修业户必须有专人负责经营管理、质量检验、维修作业等工作。 
4.2  业户管理负责人应熟悉摩托车维修业务，具备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并了解摩托车维修及相

关行业的政策法规及技术规范。 
4.3  质量检验员基本素质应符合 GB/T 21338 的要求，熟悉各类摩托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握

摩托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摩托车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

术规范。 
4.4  直接从事维修作业的技术人员应具有初中（含初中）以上学历，熟悉摩托车维修技术和操

作规范，了解摩托车维修及相关行业的政策法规和标准，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相应岗位

从业资格证。 
4.5  直接从事维修作业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2 人，持证上岗。 

5   组织管理条件 

5.1  必须备有所承修摩托车的维修技术资料及有关技术标准。 

5.2  应制定质量保证期制度、检验制度、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及其他相应制度。 

6   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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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业户应具有与其维修作业内容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建立并实施安全生

产责任制。安全保护措施、消防设施等应符合有关规定。 

6.2  生产厂房应符合安全、环保和消防等相关要求。 

7   环境保护条件 

7.1  业户应具有废油、废液、废料、废蓄电池、废轮胎及垃圾等有害物质集中收集、有效处理

和保持环境整洁的环境保护制度。 

7.2  作业环境以及按生产工艺配置的处理“三废”（废油、废液、废料）、通风、吸尘、净化、

消声等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 

8   设施条件 

业户应有与维修作业相适应的生产厂房和停车场地。 

8.1 生产厂房 

8.1.1 生产厂房面积不小于20㎡。 

8.1.2 生产厂房的选址设立必须符合当地政府综合环境长效治理要求。 

8.1.3 生产厂房主营建筑物不得用易燃材料建造，应整洁、明亮、通风，排水、照明设施良好。 

8.1.4 生产厂房应具有维修作业场所使用权的合法证明。租赁厂房场地等设施，其租赁期限不得

少于1年。 

8.2 停车场 

8.2.1 停车场面积不少于10㎡。 

8.2.2 停车场平整坚实，区域界定标志明显。 

9   设备条件 

业户应配备与其生产纲领、生产工艺和承修车型相适应的维修设备和计量器具，维修设备和

计量器具应保持完好，其性能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量具应定期进行检定。允许外协的设

备，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书。 

9.1 维修设备 

主要设备包括： 

1）台钻； 

2）砂轮机； 

3）空气压缩机； 

4）零件清洗设备； 

5）充电设备； 

6）焊接设备； 

7）举升作业平台； 

8）补胎专用工具； 

9）轮胎拆装设备或专用工具； 



DB32/T 1692.5—2010 

 3 

10）压力机及各种拉压具； 

11）钳工作业台及工具； 

12）维修专用工具及各种手工具； 

13）扭力扳手。 

9.2 量具、仪表 

主要量具、仪表包括： 

1）外径千分尺； 

2）内径千分尺； 

3）游标卡尺； 

4）厚薄规； 

5）万用表； 

6）轮胎气压表； 

7）气缸压力表； 

 

 


